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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3)浙0105执268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3年8月14日
10时至2023年8月15日10时止在拱墅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0万
股股权价值进行一拍公开拍卖。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流拍将继续下一流程。享
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请，逾期不提交视
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是否受限自行
咨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5执564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3年8月10日
10时至2023年8月11日10时止在拱墅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格里格里(杭州)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的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6816股股权价值进行一拍公开拍卖。拍卖公告、
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流拍将继续下一流
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请，逾期不提
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是否受限
自行咨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798号
杭州超业化学材料有限公司、于鑫（杭州）企业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墩桥与被告杭州超业
化学材料有限公司、魏则生、杭州扬启财务管理有限公
司、于鑫（杭州）企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姓名权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
0106民初87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716号
杭州弗莱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

子奇诉被告杭州弗莱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108民初17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原告朱子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3元，由原告
朱子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2464号
任灿江：本院对原告孙明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108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任
灿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孙明伟款
项5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4500元；二、驳回原
告孙明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1元，减半收
取计616元，由原告孙明伟负担35元，由被告任灿江
负担581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606号
徐火林：本院受理原告沈关林诉被告徐火林、徐叶

萍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56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驳回原告沈关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6160元，由原告沈关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2609号
项小康（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左口乡雌龙源村何

家10号）：本院受理原告章钰琪与被告项小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111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被告项小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归还原告
章钰琪借款本金143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
398.6元及以143000元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65%计算自2023年4月1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
逾期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3168元，由项小康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2645号
汤文伟（住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体育场路

266-6号2楼）：本院受理原告朱启根与被告汤文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浙0111民初26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汤文伟返还原告朱启根借款70000
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23年4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的逾期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汤文伟支付原告朱启根公告
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1550元，由被告汤文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2143号
赵成贤（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新中村赵家山）:本院

受理原告姜杏云诉被告赵成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11民初214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赵成贤归还原告姜
杏云借款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50元，由被告赵成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852号
吴生财（男，196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桐庐县天英村天英庙61号）：本院受理原告许美香与
被告吴生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送达成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22民初1852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吴生财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许美香借款180000元；二、
被告吴生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许美
香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被告吴生财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008号
曹红福(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72****4315）：

本院受理的施安平与曹红福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3民初40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曹红
福归还原告施安平借款本金217000元、公告费650
元，并支付以217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3
年2月14日起至款项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上述款项被告曹红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施安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82
元，由原告施安平负担38元，由被告曹红福负担4544
元；财产保全费2270元，由被告曹红福负担。被告曹
红福负担的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
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2161号
深圳市纳兰灵智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德宏、鲁虹、
深圳市纳兰灵智广告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3民初2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纳兰灵智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5日内归还原告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汇票贴现款12450000元，并支付利息（截
至2022年9月19日利息为1885825.59元，之后的利
息以12450000元未付部分为基数，自2022年9月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陈德宏、
鲁虹对浙江合源大象广告有限公司未清偿原告宁波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汇票贴现款
12450000元及罚息（截至2022年9月19日罚息为
1885825.59元，之后的罚息以12450000元未付部分
为基数，自2022年9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陈德宏、鲁虹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浙江合源大象广告有限公司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07815
元，由被告深圳市纳兰灵智广告有限公司、陈德宏、
鲁虹负担。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交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305号
邓顺天（公民身份号码3606211976****1331）：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区百嘉盛日用百货网店诉
被告邓顺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邓顺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3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海曙区百嘉盛日用百货网店
货款及运费共计9283元，并支付以9283元为基数，自
2021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1.5倍计付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
邓顺天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761号
陈海林（公民身份号码：320322****131X）：本院

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诉被告陈海林、上海靖丰物流有限公司、阳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在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872号
徐荣培（公民身份号码：3411221988****1433）：

本院受理的原告潘有军诉被告徐荣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14日9时在
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522号
李平章(公民身份号码3506231979****6075)：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锦衡系统门窗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平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
35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771号
凯里双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波东禾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鲍亚会诉被告凯里双
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波东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0日9时在本
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536号
郑芝明（公民身份号码：330823****0734）：本院

受理的原告杨快诉被告郑芝明遗失物返还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3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464号
吴海明（公民身份号码：3503021988****0310）：

本院受理的原告方贤锋诉被告吴海明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18日9时在
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2476号
顾追忠：本院受理原告阮伟骏诉被告顾追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3）浙0205民初2476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转换程
序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270号
母在勇（公民身份号码：3412241978****6970）：

本院在审理原告杨中辉与被告母在勇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
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母在勇应在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杨中辉劳务费
2581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5元，减半收取222.50

元，由被告母在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312号
钟月琼（公民身份号码：4503031971****210X）、

钟谦（公民身份号码：4503031983****1015）：本院受
理原告张国腾与被告钟月琼、钟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1、被告钟月琼、钟谦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76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钟月琼、钟谦承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9月13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2166号
汤瑞珺：本院受理原告陈兆纯与被告汤瑞珺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陈兆纯的诉请要
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000元及利息
(利息计算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3日起至
被告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按LPR计算)；二、请求判令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徐
俊美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9月11日9时在本
院庄市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717号
徐成捷：本院受理原告赵丹丹与被告徐成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小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078号
成彬杰、宁波文爵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刘刚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50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64号
蒋春季：本院受理的（2023）浙0212民初1264号原

告蒋万云与被告蒋春季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1264号民事判
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
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789号
杨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杨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12民初37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
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959号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杭州证券交易

营业部：本院受理原告邵济敏诉被告中国经济开
发信托投资公司杭州证券交易营业部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
险告知书、转普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
定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7755号
麻冬仙、蒋海宾：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麻冬仙、蒋海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麻冬仙、蒋海宾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诉讼告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12日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5民初3523号

杭州缘来食品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家路56号1
单元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7966841527）：
原告朱带娣与被告杭州缘来食品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具体联系住址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25民初3523号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5846.05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9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
石浦人民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逾期未至将依法缺
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2177号
胡绪超：原告张振辉与被告胡绪超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审理完毕。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有关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
初21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张振
辉与被告胡绪超于2022年12月29日订立的买卖合
同；二、被告胡绪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10日内
退还原告张振辉货款11100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
7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胡绪超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898号
张 丽 君（350784198111281522）、张 强 军

（350784198506281519）：本院受理原告沈建波与被
告张丽君、张强军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并告知举证期限。原告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270000元，支付违约金
30000元，合计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指定本案的举证期限
截至开庭前。本院定于2023年9月15日上午9时00分
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017号
丁良才：本院受理原告连菊琴诉被告丁良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即时归
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以15万元为基数，按每
月1%的利率计算自2019年6月5日至2020年3月
31日的利息及支付以1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计算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忠
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9月13日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1150号
田克忠（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65****8615）：

本院受理原告张雪停诉被告田克忠非机动车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
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2023年9月12日15时
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2286号
王斌:本院对原告李正清诉被告王斌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481
民初2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斌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李正清货款4200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2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5
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10月28日为438.61元，此后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1.5倍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李正清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王斌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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